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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释甲骨文
“
堂 ”

字并论商代

祭祀制度的若干问题

晃 福 林

甲骨文
“
口

”
是最习见的字例之一

，
它除了用作干支字—

“
丁

”
以外

�

尚有其它用法

千余例之多
。

长期以来
，
诸家相关的考释虽然很多自

，
但尚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

本文力求在

前辈专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探讨
，
除了考释这个字以外

，
还试图揭示一个饶有兴趣

的现象
，
即与这个字相关的 卜辞跟殷墟祭祀场所有直接关系

。

此外和这个字相关的 卜辞对于

考察商代的
“
明堂

”
也有不少启发

。

不揣淤陋
，

试述如下
。

甲骨文的造字本义
，

除了表现于其字形以外
，

往往还蕴含于它作为偏旁时所表现的意义

上
，
对于某些形体简单的甲骨文字的考释

，
这后一个方面更是不可或缺的考释线 索

。

单 从
“
口

”
来看

，
要说其造字本义

，
似乎一切方形 �或近似方形�的物体和建筑都可 以 与箕 比

附
，
很难固定手某一种含义

。

然而
，
分析它在甲骨文中作偏旁时的含义

，
则可以使我们比较

容易地抓住关键
。

在作意符使用时
， “
口

”
主要表示居住之处

。

起初
，
它是古人穴居或半穴

居处所的象形
。

甲骨文
“
翁

” ，
唐兰先生 《殷墟文字记 》 据字形演变释其为良字

。

徐中 舒 先

生指出这个字的中间部分为古人半穴居处所的象形
，
旁边的弯曲部分则表示通风的走廊 �徐

仲舒
� 《周原甲骨初论》

，
载 《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

古文字研究论文集���
。 《诗经

·

绵 》

所说的
“
陶复陶穴

”
就是这样的住所

。

甲骨文
“
勇

”
字就是复穴之形

。

这个字的下部加上表

示行走的足趾之形作
“
墓

” ，
即复的本字

，
表示往复进出之义

。

这种半地穴式房屋加上较高

的屋顶
，

这在甲骨文中写作
“
含

” ，
其中的方形亦表示居住之处

。

和表示居处收含义相关
，
在

作偏旁的时候
， “
口

”
也表示人死后的埋葬之处

。

甲骨文死字作
“
口

”
若

“
囚

” ，
表示侧身葬

或仰身葬
，

其方形所表示的实即人的另一居住之处
。

甲骨文的正
、

邑
、

韦
、

困等也以
“
口

”

为偏旁
，
其含义可以视为扩大了的居所之形

。

明确了
“
口

”
的造字本义

，�

我们可以进而讨论其读音
。

“
口

”
的读音在甲骨文

“
田

”
里表现得相当明确

。 “
国

”
字从

“
口

”
从

“
十 �甲�

” ，
即商

先王上甲
，
既然

“
十

”
在 卜辞里即干支字甲

，
那么

， “
口

”
当读上音

，

古音属阳部
。

可以直

接读出其音的另一个例证是甲骨文
“
成

”
字

。

这个字从
” 生

”
从

“
口

” 。

在 卜辞中
，
作为人

名的
“
成

” ，
即成汤

，
又称为

“
唐

” 。

卜辞屡有关于成
、

唐的占 卜
， “
成

”
与

“
唐

”
既然为一

人
，
其音读当是一致的

，
所以商代的成当读若唐

。

甲骨文
“
成

”
为会意兼形声之字

。 《史记
·

殷本纪 》 谓 “
汤日

�

吾甚武
，

号日武王
” 。 “

成
”
字所从之

“
士

” ，
为斧钱类武器之形

，
当表



示成汤的
“
甚武

”
之意

。

那么
“
成

”
字所从的

“
口

”
就当为其音读

，
而读若唐

，

就古音系统

而言
，
亦为阳部字

。

还可以为
“
口

”
的音读提供参考的是它在古文字中又表示火堂之形

。

甲

骨文有
“
昌

”
字

，
徐中舒先生说它

“
就是火塘

，
先民每于屋中掘地为火塘

，
烧火其中

，
多人

围坐取食
，

夜则用以取暖
”
�同上�， 考古材料表明

，
在早商时代的居住遗址中

，
其入门处多

有穴状烧烤痕迹
，

徐中舒先生称之为火塘， 郭宝钧先生称之为火 堂 �郭宝钧
� 《 中国青铜器

时代》
，
三联书店����年版

，
第���页�� 邹衡先生称之为火坑�《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年

版
，
第��页�

。

大坟 口文化的陶文里有
“
物

” ，
龙山文化的陶文里有

“
回

” ，
甲骨文作为复

字偏旁者有
“
勇

”
���甲骨文合集》第三一七五九片�

，

这些均可视为有火堂的居室 形
。

金 文
“
货

”
字

，

见于 《毛公鼎 》 铭文
，

描画了在居室的火堂架木烧火的形象
，
其中的

“
吕

”
为火

堂形至为鲜明
。

甲骨文宫字作
“
宫

” ，
为有火堂的居室形

。

甲骨文
“
风

” ，
即共字

，
亦见于陶

文和金文
，
从手伸向火堂烤火而人所共之取义

。

甲骨文
“
咨

” ，

本为火堂烟气升腾之形② ，
用

为
“
公

”
之本字

，
取意拎火堂人人可得而烤之

，
故有公共之义

。

不管这种烤火处在商代是称

为火堂
，
或是火塘若火坑

，
其音读还是阳部字

。

甲骨文以
“
口

”
为偏旁的字

，
如 良

、

黄
、

享
、

尚
、

明
、

昌等
，
也多人于阳部

。

从这些方面看
，
断定

“
口

”
的古音在阳部

，
应当是可以的�

。

从造字本义和音读两个方面的情况看
，
我以为甲骨文

“
口

”
字就是

“
堂

”
字初文

。

这个

推断还可以从以
“
口

”
为偏旁的字的形体演变上得到证明

。

“
口

”
最初表示穴居或半穴居

，
随着社会发展

，
居室地面逐渐升高

，
四周墙壁也升高

，
屋

顶上有了透烟气处
，
这反映在文字上便是出现了象形字

“
向

”
和

“
尚

” ，
以后房 基 高 出 地

面
，

完全摆脱穴居状态
。

这时建造房屋要先筑地基
，
夯土层层打实

。

这种房其初称为
“
堂

” 。

《 尚书
·

大浩》 “
厥子乃弗肯堂

” ，
孔疏谓

“
堂

”
为

“
基址

” 。 《礼记
·

檀弓 》 上篇 “
封之若

堂
” ，

郑注
“
堂形四方而高

” 。

到了周代
， �

堂的高低成 了社会地位的一种标识
，’
所以 《礼记

·

礼器 》 篇有 “
天子之堂九尺

，
诸侯七尺

，
大夫五尺

，
士三尺

”
的说法

。

春秋时期
，
这种作为

基址的
“
堂

” ，

或称为
“
坛

” ，
即 《左传》 哀公元年所说的 “

室不崇坛
”
之坛

。

可见在这个时

候
， “
堂御已经专作屋室类建筑的一种专用名称了

。

我们可以把由
“
口

”
所开始的上古居住习

俗变化在古文字方面的演变表列如下
�

�

口 �甲骨文�—自 �甲骨文
， 《前编》�

�

��
�

�片�

——
一

�
一

向 �金文
， 《尚鼎》铭文�

一
劳 �金文

，
中山王墓兆域图� �

�

一

雷 �搐文
， 《说文》 所引�—凿�小篆�

堂字古音属阳部
， 《 说文 》 谓 “

堂
，
殿也

，
从土尚声 万，

其实当作从土
、

从尚
，
尚亦声

。

在
“
堂

”
字里

， “
尚

”
不仅表音

，

而且表意
。

从音
、

形
、

义三个方面的讨论看
，
确定甲骨又

“
口

”
为堂字初文当无大误

。

从 卜辞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材料的对比研究中可以看出
“
口 �堂�

”
的性质

。

关于甲 骨 文
“
口 澄�

”
字的 卜辞可以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时代较早的从武丁到武乙时期的 卜辞
，
这 类

卜辞里的堂字单独使用 � 另一类是文丁
、

帝乙时期的 卜辞
，
这类 卜辞里的堂字附属于茅一位



先王或先批的名号之后使用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两类 卜辞所记载的内容都和殷墟考古发掘所

见的祭祀场所的情况相符合
。

我们先来说一下殷墟的大规模祭祀场所的情况
。

经考古发掘所揭露的商代大规模祭祀场所集中在殷墟的侯官庄西北岗殷王陵东区
。

解放

前所进行的殷墟第��次发掘 �����年�
，
在这里发现葬坑“ 座 �其中发掘��座�，第�次�����

年春�发掘“ �座 。 第��次 �����年秋�发掘���座 �胡厚宣
�《殷墟发掘》

，
学习生活 出版社

，

����年版
，
第�吐一��页�

。

解放后在这里于����年发现葬坑��座 � ����年发现���座 �其中发

掘���座�④
。

解放前所发现的����多座葬坑
，
除了极个别的以外

，
皆为南北向的 长 方 形 竖

穴
。

解放后发现的���座葬坑
，
除了��座为东西向的以外

，
其余也是南北向

。

东西向葬坑出土

的陶器形制属于殷墟文化二期
，

所以这类葬的时代也当属于这个时期
，
即 祖 庚至凛辛的 时

期
。

地层关系表明
，
有��余座东西向葬坑是叠压在南北向葬坑之上的

，
可见南北向葬坑的时

代要早于属于祖庚至凛辛时代的东西向葬坑
，
而应当属于殷墟文化一期

，

即武丁时期⑥ 。

关于
“
口 �堂�

”
的前一类 卜辞

，
即武丁至武乙时期的 卜辞

，
至少在以下几个方 面是 和

我们上面所说的殷王陵区大规模祭祀场所的情况是符合的
�

第一
，
两者的性质相同

。

这个大规模祭祀场所并非专属某一个大墓
，

�

而是商王室祭祀祖

先的公共祭祀场所④ ，
而在前一类 卜辞中

，
堂也不专属某一位先王

，
如

�

甲辰 卜贞
，
告于堂一牛

。
五 月

。

�《 甲骨文合集》第二五四三 片�

丙戌 卜贞
，
至丁亥少于堂

，
牢

。

�合集一 九一六片�

这两例都是一期 卜辞
，
在堂所举行的告祭

、

土祭是对于整个祖先神以至所有神灵而言的
。

其

它如
“
祈年于堂

”
�合集一�一一六片�

、 “
疾齿告于堂

”
�《英国所藏甲骨集》 一 一 二二片�

、

“
燎于堂

”
�合集 四�七�片�

、 “
岁于堂

”
�合集三�一八片�

、 “
史牢于堂

”
�合集一九一 四

片�等
，
也都没有特定的祭祀对象

。

有一条二期 卜辞谓
“
自上甲其告于堂

”
�合集二二六八

�片�
，
在堂所举行的告祭的对象是自上甲开始的所有先王

，

也还没有很多的限制
。

这些都

表明堂是公共祭祀场所
。

第二
，

两者的时代相同
。

殷王陵区的大规模祭祀场所其时代在商王武丁
、

祖庚
、

祖 甲和

糜辛的时期
。

占大多数的南北向葬坑属于武丁时期
，
而前一类 卜辞的大多数也属 于 武 丁 时

期
。

占少数的东西向葬坑属于祖庚至凛辛时期
，
关于堂的 卜辞也只是前一类 卜辞的少数

。

第三
，
两者都包括有种类繁多的祭祀

。

前一类关于堂的 卜辞中有告
、

土
、

祈
、

知
、

燎
、

酣
、

岁
、

取等祭祀名称 �依次见《 甲骨文合集》第四三八八
、
一九一一

、
一�一 一 六

、
三 二

八
、

八二三五
、
一九五四

、
三�一八

、
二�三五 四等片�

。

这在祭祀坑的情况里也有所反映
。

祭祀坑大多数集中而有规则地排列
，
同一排葬坑的坑间距离

、

坑 口方向
、

大小
、

深浅以及坑

内骨架的埋葬姿势和数目等
，

都基本相同
。

有的一排相同�
’

有的数排相同� 也有的是几个坑

相同
。

胡厚宣先生�瞥将解放前发拥的葬坑依形制分为��种
，
每一种还可再分为若干组 �胡厚

宣
�《殷墟发掘》

，
第��一��页�

。

解放后所发掘的葬坑被分为��组
。

据分析每一种 �或 每 一

组�葬坑就是一个种类的祭祀活动的遗存
。

从各种
、

各组葬坑的区别看
，
当时所进行的祭祀

活动的形式也是不同的
。

这与 卜辞所载在堂所进行的种类繁多的祭祀情况是符合的
。

第四
，
祭祀场所使用的人牲数量很多

。

解放前所发掘的葬坑
， “
或埋全人一具

，
或埋全

人二具
，
或埋全人多具

，
或埋无头的人肢体骨

，
或埋无肢体人头骨十个

，

或埋无肢体的人头



骨二十七至三十九个
”
�同上�

。

解放后所发掘的南北向葬坑中
， 印大部分埋八—至十具人

架
，
少数有埋十具以上的

” ， “
东西向的坑中人架数 目无一定规律

，
少的埋一二人

，
多的埋七

—九人
” ，
总计不会少于����人① 。

假若以此为例推算
，
解放前发现的 ����多座葬坑所埋

当近万人
。

据 卜辞记载
，
在

“
宗

” 、 “
寝

” 、 “
室

”
等祭祀场所虽然也有使用人牲的情况

，
但数

量甚少
，

真正能和殷墟王陵区大规模祭祀场所用牲数量比拟的只有击
“
堂

”
的祭祀

。

如
�

戊予 卜宾贞
， 索今 夕用三 白 �百� 羌于堂

。
用

。

�合集二九三片�
‘

三 百 羌用于堂
。

�合集二九五片�

……丑 卜
，
宾 贞

， ……三 百羌用于堂 。

�合集二九四片�

于堂 出百 羌
。

�合集二二 五 四三片�

丙辰……于堂 出三十羌 。

�合集三一五片�

丙辰 卜贞
，
里丁 已 出羌堂十

。

�合集四三�片�

上引第四例为二期 卜辞
，
余皆属一期

。

这些都是明确指出用人牲于堂祭祀且有具体数量者
。

第一例谓要在戊子 日的晚上在堂杀���名羌俘以祭祀
，
辞尾的

“
用

”
字

，
表明事已决定而付

诸实施
。

这几例的用犬牲的数量
，
一次祭祀用���至数十不等

。

其所载用牲数量之多和券并已

场所的情况是符合的
。

第五
，
就人牲的具体埋葬情况言

，
两者也相符合

。

例如 卜辞载
�

丁五 卜宾 贞
，
子雍其杆王于堂

，
妻二

。

批 己盛羊三册羌十
。
�合集三三 ‘ 片�

这是一期 卜辞
。

其中的
“
妻

”
字原作以手持女之形

，
应为州种女奴名称

。

这条 卜辞说要在堂

以二妻
、

十羌和三羊为祭品替商王在堂举行卿祭
，
并且同时祭祀于批己

。

殷墟武官村北地编

号为��和��的两个并列的祭祀坑里
，
一个葬有侧身的两具骨架

，

随葬玉饰
、 ，

石蛙
、

玉筹各

一件
，
所埋为两名女奴

。

另一坑埋葬骨架��具
，
无随葬品

。

如果说这两坑所埋为上引 卜辞的
“
妻二

”
和

“
羌十

” ，
当不为无据

。

又如
，
����年所发掘的第��组有��座葬坑

，
共有完整骨

架���具
。

这组还有一些坑未被掘出
，
已发掘的坑中有�座因盗掘扰乱

，
所以无法统计骨架数

量
。

总括而言
，
第�� 组葬坑的骨架总数当在 ��� 具上下

。

前引
一

卜辞多有用���羌祭于堂的记

载
，
如果说第��组即其中之一

，
也当不为无据

。

再如 卜辞载
�

丁卵 卜宾贞
，
奚羌白 �伯�盗

，
用于堂

。

�合集一一一八片�

这是一期 卜辞
。

其中的
“
奚

”
字原作双手以绳索缚人之形

。

辞谓捆缚羌伯名盈者为人牲以用祭于

堂
。
����年发掘的����坑

，
埋�人

，
不仅其为仰身直肢而与一般的俯身葬的葬式不同

，

而且随

葬有作为权力象征的石钻
，

表明其身分非同一般
，
很有可能是上引 卜辞里的羌伯之名盟者

。

再

如发掘报告指出
，

不少骨架是被砍断
、

肢解后零乱地扔在坑中的
。

这与 卜辞所载在堂用肢解
、

割裂人牲以祭的情况�见 《 甲骨文合集》第三三一
、
一�七三等片�

，
也是一致的

。

再如 卜辞载
，

庚子 卜负
，
状 氏羌延于堂

，
曾用

。

�合集二八一片�

这也是一期 卜辞
。

辞中的
“
曾

”
当读若层

。 《说文 》 “
层

，
重屋也

” ，
段注

“
曾之言重也

，
曾

祖
、

曾孙皆是也
，
故从曾之层为重屋

” 。

层从曾声
，

曾之义与层通谐
。

这条 卜辞谓将名牧者进

献的羌俘牵于堂下
，
杀伐之后层层排列以供祭祀之用

。

这在祭祀坑的情况里有所反映
。

如

����坑
， “
遗骨被肢解

，
剁截

，
骨骼紊乱

，
重叠三四层

，
堆积高达一米

” ④ ，
所云

“
重叠三

四层
” ，
盖即上引 卜辞所谓的

“
层用

” 。

第六
，
关于使用畜牲的情况

，

两者也是一致的
。

卜辞记载用于堂的畜牲有牛
、

羊
、

泵
、



鹿
、

鸟
、

虎等 �见《 甲骨 文合集 》第一九四五
、

三三 一
、
一五五二 一

、
四六�三

、

一六�六等

片和《小屯南地甲骨》第二五一�片�
。

这类畜牲的残骸在殷墟 王 陵区的大规模祭祀场所的葬

坑里多有所见
，

而且有些情况还与 卜辞记载十分相似
。

如��号葬坑
，
内埋一头猪

， “
骨架保

存尚好
，

猪个体甚大
，
长约�

�

�米
，

高约 �米
，
撩牙较大

” ④ 。

卜辞有 气
· ·

…堂 ，
一毅

”
�合

集一九八八片�的记载
。

这是一期 卜辞
，

谓在堂以一毅为祭
。

毅为牡东
，
与 ��号葬坑所埋

的个休甚大
、

撩牙较大的猪牲是符合的
。

这是一座时代较早的南北向葬坑
，

与以
“
一葬， 为

祭的 卜辞的时代亦相合
。

总之
，
殷王陵区的公共祭祀场所是殷墟考古发掘所见的面积最大

、
使用时间最长

、

祭祀种

类最多
、

用牲数量最多的祭祀场所
。

在 卜辞中能够在各个方面和这个祭祀场所相符合的只有

关于堂的前一类 卜辞
。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
，
即武乙以前的甲骨 卜辞中的堂

，

就是

殷王陵区公共祭祀场所的名称
。

卜辞表明
，

商代的堂是宫室类的建筑
。

堂有门
，

卜辞有
“
堂门

”
�合集二 三六�二 片�

、

“
堂宾 ��

‘

�户
”
�合集一八八�三片�的记载

。

堂上有神主牌位
，

称为
“
堂示

”
�合集二 二

二八九片�
、 “
堂宗

”
�合集一 三五 三八片�⑩

。

作为宏大祭祀场所的堂应当是高敞的
，
所以 卜辞

有
“
险于堂

”
�《英国所藏甲骨集 》第一九六九片�的说法

，
指登于堂上

。

康丁时期
，
堂的建

筑规模可能已经扩大
，
所以三期 卜辞里有

“
堂西室

”
�合集三�三七二片�的记载

。

根据 卜

辞资料
，

可以说堂是殷王陵公共祭祀场所里举行祭祀和各种仪式的主要所在
，
绵延数万平方

米的祭祀葬坑只不过是堂的附属区域
。

从武丁至武乙时期的 卜辞里可以看到
，

堂主要用于举行种类繁多
一

的祭祀
。

除此之外
，
商

王室还在堂举行一些其它活动
，
如

�

乙 酉 卜
，
于堂令马

。

�《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 》�
�

����

二 ，…醉 ，
大事于堂

，
放一牛

。

�合集一九七三片�

王回 曰
�

帷今 月癸见堂
。

�合集六六七片反面�

……酉 卜宾贞
，

告禽受令于堂
。

�合集一九五六三片�

令并于堂
。

七万
。
�合集四三九�片�

上引第一例的
“
马

”
为武职官员

，
辞谓这类官员在堂接受命令

。

第二例谓酣祭之 后 在 堂 举
“
大事

” ，
从宰杀一牛的情况看

，
可能是宴享之事

。

第三例的
“
见堂

”
疑为商王在 堂 举 行 会

议
。

第四例意为名禽者受命令于堂
，
并为此事而举行告祭

。

第五例指名并者在堂接受命令
。

卜辞记载到堂参加各种仪式和活动的
，
除了贞人

、

卜人之外
，
还有其它各种人员

，
如

�

丁 酉 卜行 负
，

�

王宾堂岁三牢
。

�《殷墟书契前编���
�

��
�

��

甲子 卜贞
，
王宾堂

，
亡尤

。

�合集二三�六二片�

壬 申贞
，
多宁以 官零于堂

。

�《小屯南地甲骨》 二五六七片�

贞
，
翌丁卯乎子 少于堂

。

�《铁云藏龟拾遗》十九片�

白典 卜宾贞
，
至丁丑 吕其出于堂

。

�合集三�七七片�

众又 �佑�于全
。

�《小屯南地甲骨》 五九九片�

贞
，
燎告众步于堂

。

八月
。

�合集三十七片�



上引前两例是二疑卜辞
，
第三

、

六两例属于武乙时期
，
余皆为一期 卜辞

。

前两例表明商王亲

自到堂参加祭祀或其它活动
。

第三例的
“
多宁

” ，
疑为商王室的近侍职官名称

。

第四例在堂

举行土祭的
“
子

”
为商王同姓贵族之称

。

第五例的 国和前引 卜辞提到的禽
、

并等人一样
，
也

是商王室的贵族官员
。

第六
、

七两例指
“
众

”
到堂参加俏祭和燎祭

。

总之
，
从商王到一般贵

族和职官
，
以至于作为普通氏族成员的

“
众

” ，
都可以到堂参加活动

。

这个情况使我们考虑

到这样一个伺题
，
那就是商代的

“
堂

” ，
是否就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

“
明堂

”
呢�

明堂之制
，
自古有之

。

最初的明堂并不是什么雄伟豪华的建筑
。 《 吕氏春秋

·

召类 》 谓
“
周明堂茅茨篙柱

，�

土阶
�

三等
，
以见节俭

” ， 《大戴礼记
·

明堂》 亦谓明堂 “
以茅盖屋

，
上圆

下方
” ，

可见它就是以茅草为盖的方形大房子
。

这种房子
，
四面敞亮

，
光线充足

，
给人以明

亮的感觉
。

古代的学问家认为夏的
“
世室

” 、

殷的
“
重屋

” 、

周的
“
明堂

”
是一个 类 型 的 建

筑
。

作为商王室公共祭祀场所主要建筑的堂
，
应当是

“
重屋

” ，
亦即当时的明堂

。

古人认为
“
明堂者

，

天子太庙
，

所以祭祀
，
夏后瞬世室

，
殷人重屋

，
周人明堂

，

飨功
、

养老
、

教学
、

选士皆在其中
”
�《礼记

·

明堂位》疏 引蔡琶《 明堂月令章句��� 还谓建官
、

行政
、

治历颁朔
、

耕

籍
、

献俘等亦常在明堂进行
。

前引 卜辞表明
，
商王授令

、

会议
、

祭祀等大事都曾在
“
堂

”
举

行
，
可见商代的堂与文献所载的明堂的功能是大体相合的

。

孟子谓明堂为
“
王者之堂

”
�《 孟

子
·

梁 惠王》下�
，

商代的堂也有这种性质
。

康丁时期的 卜辞载
“
癸丑 卜

，
其登王堂

，
于批辛

卯牢
”
�合集二七四五五片�

，
当时的堂已称为

“
王堂

” ，
正是

“
王者之堂

”
的意思

，
表明了

当时王权的增强
。

商代的堂虽然不是唯一的祭祀场所
，
但是 卜辞记载表明

，
在堂举行祭祀的

次数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在室
、

寝
、

宗等处的祭祀
。 《白虎通义

·

辟雍》 谓 “
天子立明堂者

，
所

以通神灵
、
感天地

、

正四时
” ，

卜辞所载商代的堂正具有明堂的这些功能
。

四

商代前期的堂祭偶有选祭某位先王的情况出现
，
如 长亦 �夜�于堂

”
祭祀大甲 �合集二

九五片�
、 “
告于祖乙于堂

”
�合集七�九四片�等

。

到了 康丁时期这种现象大为增加
，

并且

选祭的对象多集中于康丁的父辈
。

卜辞载
�

丁亥 卜
，
其祝父 己

、

父庚一牛
，
堂澎校

。

�《小屯南地甲骨》二七四二片�

癸卵 卜荷贞
，
至 甲辰其又堂于父 甲牢

，
飨

。

�合集二七三二一片�

这两例都是三期 卜辞
，
辞中的父甲

、

父己
、

父庚
，
就是商王康丁的父辈祖甲

、

祖己和祖庚
。

康丁
、

武乙时期的堂祭所出现的另一种新情况是单为伊尹和祖甲立堂祭祀
，
卜辞载

�

癸宵 卜
，
又予伊尹 堂

， 者今 日又 �佑�
。

�《小屯 南地甲骨》三�三三片�

丁 酉贞
，
又 �佑� 于伊堂

。

�《小屯南地甲骨》九七八片�

……父 甲堂祭 ，
王受又

。

�《小七南地甲骨》一�六一片�

癸酉 卜
， ……帝甲堂其牢 。

�合集二七四三八片�

上引第二例是武乙时期 卜辞
，
余皆属康丁时期

。

伊尹是商代一直受到隆重祭祀的特殊人物
，

‘
伊尹堂

” 、 “
伊堂

”
就是单为他所立的堂

。

第三例的
“
父甲

” ，
是康丁对其父祖甲的称谓 ，第

四例的
“
帝甲

” ，

诸家释其为商王祖甲
，
可信

。 “
父甲堂

” 、 “
帝甲堂

”
的设立

，
表明了康丁对

于其父的特殊尊崇
。

我们如果把殷墟的大规模祭祀场所的堂称为明堂的话⑩ ，

那么
，
自康丁

时期开始出现的专属于某位先王或其它人物的堂则可以称其为享堂⑩ 。



康丁
、

武乙时期
，
商王朝的祭祀制度正酝酿着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

主要是
，
第一

，
，

商王

陵区的公共祭祀场所逐渐被废弃
，
所发掘的祭祀坑皆属殷墟文化第一

、

二期就是明证
，
我们

前面提到的那种没有限定的专门祭祀对象的堂祭 卜辞皆属一
、

二期
，
也是明证

。

第二
，
从康

丁时开始在堂祭时较多地选祭父辈先王
，
说明商王室随着主权的加强已经不满足于以前习见

的那种笼统地堂祭
。

第三
，

和前一类堂祭 卜辞锐减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宗
、

室等处祭

祀的 卜辞大量涌现⑩ 。

康丁
、

武乙时期祭祀制度的这些变化
，
为文丁

、

帝乙时期新的堂祭形

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

在文丁
、

帝乙时期的 卜辞里
，

堂祭 卜辞有其固定的格式⑧ 。

这个时期的正式的堂祭对象

仅限于武丁
、

祖甲
，
康丁

、

武乙
、

文丁五位直系先王
。

卜辞谓
�

丙戌 卜贞
，
武丁堂其牢

。

�合集三五八三 二片�

癸酉 卜负
，
祖 甲堂其牢

。

�合集三五九一六片�

丙戌 卜负
，
康祖丁堂其牢

。

�《英国折藏甲骨集》二五 一 四片�

甲申 卜贞
，
武乙堂其牢

。

�合集三五八二九片�

丙戌 卜贞
，
文武丁堂其牢

。

�合集三六八二九片�

上引第三例的
“
康祖丁

” ，
即商王康丁

。

这类 卜辞表明
，
当时的堂祭规格化一

，
所用牺牲皆

为一牢
。

除了五位直系先王以外
，
还有武乙的配润母癸享受堂祭⑩ ，

辞谓
“
壬戌 卜贞

，
母癸

堂事羊
”
�合集三六三 二八片�

，
以羊为祭品和祭祀武了等直系先王的祭品规格是有区别的

。

卜辞所载这个时期的堂祭资料表明
，
当时在殷王陵区已经建有武丁

、

祖呷
、

康丁
、

武乙
、

文

丁等先王以至母癸等的专用的享堂
。

此外
，
还可能有帝乙的享堂存在

。

解放前安阳侯家庄殷

代大墓群发掘时
，
在犷 口以下发现有大砾石暗础的遗存

，

这类大墓有些可能是王陵
，
墓上应当

有享堂之类的建筑⑩ 。

战国时期中山王陵兆域图表明
，
其墓上建筑分别称为

“
王堂

” 、 “
王后

堂
” 、 “

哀后堂
” 、 “

夫人堂
”
等

。

通过对于 卜辞所载
“
堂

”
的研究

，

我们说墓上建筑称
“
堂

”

之制可以追本溯源到商代
。

文丁
、

帝乙时期的堂祭 卜辞的占 卜日期绝大多数是在王
、

批所名之 日的前一 日
，
只有极

少数和王
、

批所名之 日为同 日
。

这和周祭 卜辞中大多数 卜日与王
、

姚所名之 日相同的情况显

然有所区别
。

究其原因盖在于商代后期的占 卜和祭祀多在宫殿区的宗庙里举行
，
多数周祭 卜

辞的 卜
、

祭 日与先王的 日干名一致
，
是在占 卜后即在宗庙里举行祭祀仪式� 而先王的享堂不

在宫殿区
，
而在距宫殿区有数里之遥的王陵区

，
所以要在王

、
批所名 日的前一 日进行占 卜

，

以便次日前往祭祀
。

还需要指出的是
，
文丁

、

帝乙两世
，
除了以建筑单独的享堂的形式表示对于近世直系先

王的尊崇以外
，
还为近世直系先王的父

、

祖两世设立 ‘ 宗堂
” 、 “

必堂
” ，
以表示特殊的尊敬

。

这个时期的 卜辞谓
�

甲申 卜贞
，
式乙宗堂其牢

。

�合集三六�八一片�

甲申 卜贞
，
武乙必堂其牢

。

�合集三六一�六片�

甲戍 卜贞
，
式祖乙宗堂其牢

。

�合集三六�八�片�

甲辰 卜贞
，
武祖乙必堂其牢

。

�合集三六一一六片�

丙午 卜贞
，
文式丁必堂其牢

，
�合集三六一一五片�

丙戌 卜贞
，
文武丁宗堂其牢

。

�合集三六一 五四片�



“
宗

”
指宗庙� “

必
”
指幽邃的神宫。

。

前两例的
“
武乙宗掌

” 、 “
武乙必堂

”
是文丁为其父

武乙所建
。

第三
、
四两例的

“
武祖乙宗堂

” 、 “
武祖乙必堂

”
是帝乙为其祖武乙所建

，
当然也

有可能是沿用文丁时的建筑而改称的结果
。

最后两例的
“
文武丁宗堂

” 、 “
文武丁必堂

”
是帝

乙为其父文丁所建
。

文丁
、

帝乙为其祖若父所建的
“
宗堂

” 、 “
必堂

”
当是在宗庙或神宫里专

门的享堂
。

五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首先
，
甲骨文

“
口

” ，
从音

、
形

、
义几方面考察

，
都可以说明它是

“
堂

”
字初文

。

关 于

它的大量 卜辞是研究商代祭祀制度和殷墟祭祀场所的重要资料
。 《礼记

·

孔子闲居 》 有 “
殷

人吊于犷
”
的说法

。

犷指墓穴
，
在古人看来

，
它是人的另在住处

，
因此 《荀子

·

礼论 》 谓 “
扩

垄
，
其貌象室居

” 。

扩古音与堂同
。

所谓
“
殷人吊于犷

” ，
实即殷人吊于堂

。

殷墟王陵区的祭

祀场所
，
既是犷

，
又是堂

，
可以说是扩

、

堂合而为一的
。

其次
，
在武丁至武乙时期的 卜辞中

，
堂是公共祭祀场所

，
并且具有多种功能

。

这个时期

的堂即文献所谓的
“
明堂

” 。

文丁
、

帝乙时期的 卜辞中
，
堂附属于武丁等直系先王及武乙的配

偶母癸
，
成为专属某位先王或先批的享堂

。 “
明堂

”
的作用从康丁时期即逐渐由

“
宗

”
来代替

。

再次
，
文丁

、

帝乙时期的
“
宗堂

” 、 “
必堂

”
之制

，
表明了对于祖

、

父两代先王的特殊尊

崇
，
其目的在于提高时王的威望以增强王权

。

复次
，
殷王陵区的大面积的祭祀坑是作为公共祭祀场所的堂的附属区域

。

商代后期合祭

或分组祭祀先王已常在 有宗
” 、 “

室
”
等处进行

。

据 卜辞推测
，
武丁至文丁时期的商先王墓上

有享堂
，
武乙

、

文丁两王的宗庙
、
神宫里也各有其享堂

。

在享堂祭祀近世直系先祖为商王所

特殊重视
。

① 这些考释
，
特别是对其造字本义的研究

，
主要有

�
一

，
郭沫若的鱼睛说

，
谓其

“
系

睛之古字
”
���甲骨文字研究

·

释支干���
。
二

，
叶玉森的人颠顶说

，
谓

“
象人颠顶也

”
���殷墟

书契集释》�
�

���
。
三

，
吴其昌的钉顶说

，
谓

“
象自颠下视

，
但见铺首之形

” ，
即钉之本字 �《金

文名象疏证
·

说丁》�
。
四

，
王国维的区主说

，
谓其

“
取主及郊宗石室之义

”
���饿寿堂殷 虚 文

字考释���
�

��� 五
，
杨树达的宗访说

，
谓

“
即经传之仿字

”
���积微居甲文说》

’

第��页�
，
还释

此字为
“
城之初文

”
���积微居小学迷林》 第���页�

。

六
，
岛邦男的谛祀说

，
谓其

“
在周初作

窗
，
到后世作谛

”
���殷墟 卜辞研究

·

谛祀》
，
译文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

，

② 古文字里��的初义为烟
、

气上升之形
。 《说文》谓� “

象气之分散
” 。

杨树达先生谓从

��的曾
、

尚两字
，
皆有

“
气散越达朴确外

”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

，
中华书局 ���� 年版�

之义
。

③ 在古音系统里
，
与阳部密切邻近的是东

、

耕两部
。

这两部是从阳部繁衍出来的韵

部
。

甲骨文以
“
口

”
为偏旁的字也有入于东部者

，
如工

、

雍
、

共
、
公等皆是 ， 也有入于耕部

者
，
如正

、

星
、
冥等皆是

。
总之

，
甲骨文以

“
口

”
为偏旁的字大部分入于阳部

，
也有的入于

从阳部分化出来的东
、

耕两部
。

这个现象是探讨其古音的重要依据
。

从
“
口

”
字作大量作偏

旁使用的情况看
，
其音读应当是较早确定的

，
应当属于阳部

。



④⑥⑦⑧⑨ 《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
，
载《考古》 ����年第一期

。

文章指出
， “
殷

王室从武丁至祖庚
、
祖甲

、
康辛近百年时期

，
曾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祭祀活动

。

据钻探和发

掘的资料得知
，
在这片祭祀坑的东

、
西

、

南面都还有许多同样的祭祀坑
，
这一祭祀场所的面

积约有数万平方米
。

而这次发掘的祭祀坑仅是这一庞大的祭祀场所的一部分
” 。

⑤ 关于这些祭祀坑时代的研究见杨锡章
、

杨宝成 《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

牲》 一 文 ，
载《考古》���了年第一期

。

⑩ “
宗

”
字和

“ 示
”
一样亦有神主之义

。 《周礼
·

肆师》 “
凡师甸用桂于社宗

” ，
郑注

“
宗

，

迁主也
” �《周礼

·

小宗伯》郑注 “
迁祖 日主

” 。

孙治让《周礼正义》谓 “
祖

、
宗一也

” 。

卜辞的
“
堂

宗
”
犹

“
堂主

” ，
指堂上的神主

。

� 卜辞中似已有明堂之称
。

甲骨文合
，
疑为堂字异构

。

卜辞
“
名含

”
���殷 墟 文 字 乙

编》 一 四二五片�可读为明堂
。 《诗经

·

猜磋》
“
猜噬名兮

” ，
名通明

，
是为其证

。

卜辞
“
畴籍

于名含
”
�合集九五�五片�即在明堂举行籍礼的记载

。

另有二期 卜辞谓
“
其史于堂

，
牢

，
王

日 �

弱畴
”
�合集二三八�五片�

，
其义盖为在明堂举行 虫祭之后再行籍礼

。

关于
“
名含

”
的

问题
，
由于材料尚少

，
故只能略作推浏

。

⑩ 一期 卜辞有
“
又虎于祖乙堂

”
�合集一六�六片�

，
由同期 卜辞

“
于示于堂

”
�合集

三一�一片� 例之
，
疑堂字前省 �或缺� 一

“
于

”
字

，
此堂并非专属祖乙

。

⑩ 关于宗的记载罕见于一期 卜辞
，
二期 卜辞亦少见

，
但从康丁时期开始却出现了许扩

不同名目和种类的关于宗的记载
。

除了在宗举行繁多的占 卜和祭祀以外
，
商王室还在宗进行

授命征伐
，
宴飨

、
召集众人等享

。

如果说殷王陵区公共祭祀场所的堂是早期明堂 的 话
，
那

么
，
在这个公共祭祀场所逐渐废弃之后

，
宗实际上具有了明堂的功能

。

宗的位置很可能不 在

王陵区
，
而应当是宫殿区的建筑

。

这个时期不仅有祭祀所有先王和神灵的作为公共祭祀场所

的宗
，
还 出现了专属某位先王的宗

，
常见的有

“
祖丁宗

”
�合集三�三��片�

、 “
父己宗

”
�合

集三�三�二片�
、 “
大乙宗

”
�合集三 四�四八片�

、 “
祖乙宗

”
�合集三 四�五�片�等

。

⑧ 过去曾将这类 卜辞全部断定为帝乙 卜辞
，
或笼统地称为五期 卜辞

，
常玉芝先生论定

其分属于文丁
、

帝乙两世�见《商代周祭制度》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

其说甚确
。

⑩ 岛邦男在《殷墟 卜辞研究
·

谛祀》 �载《古文字研究》 第一辑� 里说，
还有批己

、

批癸

两例
。

其说误
。

他所指出的《遗珠》三九一片
， 《合集》收为三七九五三片

，
该片

“
批己

”
后一

字残缺
，
不能断定其为

“
堂

”
字

。

他所指出的《南明》七三五片， 《合集》 收为三六三一七片
，

辞中
“
她癸

”
以后为

“
必正

” 。

岛氏在《殷墟 卜辞综类》四七五页和五四四页都释为 “
正

”
字

，
他

在《谛祀》里的改释是错误的
。

⑩ 商代墓葬上建有供祭祀使用的肆筑
，
这 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

如安阳大司空材编号

为����和����的墓上都发现有夯土台基
、

砾石柱础
，

并且墓上建筑正座落在墓犷 口上
，
建

筑平面大小与墓犷 口基本相等
。

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上亦有座落在墓 口之上和墓 口大小接近的

建筑基址
。

基址上有
“
排列较规整的桂洞六个

” ， “
洞内大多保存白色木柱灰

，
洞底均有河卵

石往础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

，
文物出版社���。年版�

，
据推测它是享

堂建筑的遗存
。

⑩ 关于甲骨文
“
必

”
的考释今从于省吾先生说

，
见其所著《甲骨文字释林》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页

。


